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邯郸银行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

（2023 年第六期） 

 

按照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邯

郸阳光新世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我行办理的 3 笔贷款、金

额共计 1.66 亿元，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原则应认定为重

大关联交易，现将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  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邯郸阳光新世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需要，向我行

申请 3 笔流动资金贷款，共计 1.66 亿元，金额分别为 1 亿元

期限 24 个月年利率 6.5%，3600 万元期限 36 个月年利率

5.1%；3000 万元期限 36 个月年利率 4.6%，用途均为购进商

品。前两笔贷款以邯郸阳光新世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新

世纪商业广场一期房产抵押，同时由该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其

配偶、股东（朱邯义、王岩、孟志刚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

保；最后一笔贷款以邯郸丰瑞得贸易有限公司名下 3000 万

元定期存单质押，同时以邯郸万达工贸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

任保证担保。 

二、 交易对手情况 

邯郸阳光新世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

任公司；经营范围为百货、针纺织品、五金、电料、家具等；

法定代表人韩玉臣；注册资本 5000 万元；注册地址：河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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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邯郸市丛台区中华大街 29 号。邯郸阳光新世纪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持有我行股权 20287 万股，持股比例 7.44%，为我

行主要股东，按照相关规定，应将邯郸阳光新世纪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作为我行关联方进行管理。 

三、定价政策 

按照商业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

行。本行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遵守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及

本行规章制度，按相关业务审批流程严格审批。 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3 笔关联交易金额共计 1.66 亿元，占我行 2023 年 3 季

度末资本净额的 1.1%。 

五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

况 

此次重大关联交易经 2023年 11月 23日关联交易控制委

员会会议审查后，提交 11 月 24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

审议通过。 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独立董事认为该笔重大关联交易定价合理、交易公平，

符合公允原则，内部申报程序符合规定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邯郸银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11 日 


